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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7300        证券简称：ST 爱车坊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上海爱车坊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3 月 1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3 月 1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上海爱车坊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扬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马宏伟、金菱、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王宏伟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宏伟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忠、上海奉尚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于淼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于淼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忠、上海奉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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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上海爱车坊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车坊）因与被上诉人王宏伟、于

淼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1）沪 0122 民初 25848

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爱车坊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

两被上诉人承担。 

依据：一、王宏伟持有上海德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雯公司)股份。王

宏伟持续运营德雯公司，从未向爱车坊公司披露，且在《股权收购协议》签订后

仍未关闭德雯公司，从事与上海德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同类

业务，其行为已然构成违约。王宏伟在明知其存在与协议相悖的情况仍签订《股

权收购协议》，应按协议约定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仅以爱车坊公司有渠道获悉相

应事实即判定王宏伟无需履行协议约定，系加重爱车坊公司的义务，缺乏法律依

据。二、王宏伟隐瞒财务信息，侵犯爱车坊公司财务审核权，侵占目标公司财产。

(一)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爱车坊公司拥有目标公司财务审核权。而王宏

伟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的人员，掌握目标公司的内部经营情况。因此，在王宏伟实

际控制目标公司的情况下，爱车坊公司只能从王宏伟处得知目标公司的财务情

况，王宏伟有义务向爱车坊公司提供目标公司财务报表并如实告知相应财务信

息。(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王宏伟不提供全部财务资料，甚至隐瞒实际收入，

侵占公司资产，侵犯爱车坊公司财务审核权，构成违约。三、两被上诉人虚假宣

传。(一)《股权收购协议》对交易过程中两被上诉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有明确约

定，该约定系双方是否能够达成交易的前提条件。而两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经过

证实存在明显虚构，法院对此也确认其“宣传资料中过于渲染其规模”，故两被

上诉人已违反协议约定。(二)《股权收购协议》第五十条第 12、13、14 款可知，

爱车坊公司系基于商业发展目的与两被上诉人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爱车坊公

司欲通过收购目标公司，扩大对自身的经营和宣传，而“平安车险授权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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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铺均是决定目标公司是否具有商业价值的衡量标准，直接影响《股权收购

协议》能否达成。但目标公司实际并非平安车险授权服务单位，两被上诉人提供

的 25 家加盟店中仅有 4 家承认是加盟店，加盟店的实际规模与两被上诉人提供

的资料存在巨大差距。两被上诉人严重违约，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达成，无论

是根据协议约定还是法律规定，爱车坊公司均有权要求解除《股权收购协议》。

四、环评资质移交情况。(一)两被上诉人未按《股权收购协议》第十七条第 7 款

约定的时限内完成移交环评资质，构成违约。(二)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第十三

条第 3 款约定，环评资质的移交是第三批转让款支付的前提，在两被上诉人未履

行在先义务的情况下，爱车坊公司依法有权不予付款。一审法院所述理由无法否

定两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五、关于解除合同的理由。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第

十六条第 2 款约定，两被上诉人掌握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负责目标公司的日

常运营及业绩保底，在经营目标公司时应勤勉尽责。但两被上诉人经营同类业务、

隐瞒财务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致使签订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达成，且爱

车坊公司有理由怀疑王宏伟在向爱车坊公司提供混乱财务资料的同时，借用运营

管理权对外转移目标公司的资金，以谋取利益。在该种情况下，要求爱车坊公司

继续履行合同，承担全部不利后果，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违反公平原则。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被上诉人王宏伟、于淼共同辩称:一、关于王宏伟同业经营情况。根据股权收购

协议第十五条第 12、13 项规定，爱车坊公司明知两被上诉人还控制 7 家门店，

提出加 LOGO 的要求，并未要求两被上诉人关闭普米斯门店，反而加强合作，

说明爱车坊公司对两被上诉人予以豁免。且目标公司注册在宝山区，德雯公司注

册在杨浦区，两公司并不在同一行政区内。再者，德雯公司是公开注册成立的公

司，爱车坊公司已经聘请第三方进行了尽职调查，应尽必要的审核义务。二、关

于王宏伟侵犯财务审核权。王宏伟作为股权出让方，只有在股权交割日前负有对

爱车坊公司提供相关财务的合同义务，且王宏伟担任爱车坊公司副总经理，对财

务只有管理权，所有的财务审核权、人事任命权都归爱车坊公司享有。相关财务

凭证及人事等都已经交割完毕，爱车坊公司已派遣相应财务团队接管目标公司所

有的财务账户和公章等，且爱车坊公司经过尽职调查审核也未有异议。需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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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因为爱车坊公司掌控目标公司财务账户后，收到的所有营业收入均被挪作

他用，王宏伟多次要求关键管理人员进行日常运行资金审核，但爱车坊公司基本

上没有支付过租金、人员工资、材料款、水电费等公司日常经营支出。三、平安

车队业务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内容，只是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之

一。爱车坊公司完全没有履行其作为收购方的合同义务。此外，双方签订股权收

购协议是两被上诉人基于爱车坊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对目标公司进行装修升级改

造。但股权转让后，爱车坊公司没有对目标公司进行过任何资金支持，也未对目

标公司门店进行装修升级改造。综上，不同意爱车坊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

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六）案件进展情况： 

爱车坊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1 月 4 日作出

的（2021）沪 0112 民初 258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12093.66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均由原告负担。 

上海爱车坊对一审判决结果不予认同，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提起二审请求，2022

年 3 月 16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做出判

决。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7 月 28 日作出

的（2022）沪 01 民终 403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 24187.32 元由上诉人上海爱车坊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判决为终审判决。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董事会、管理层将根据判决内容做进一步的讨论决定。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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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终 4036 号。 

 

 

上海爱车坊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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